
0 引言

农业弱质性特征决定了农业信贷的高成本、高风

险。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在世界各国

具有普遍性。通过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和扶

持农村信用合作，弥补农村金融这块短板，缓解农村资

金紧缺的矛盾，是世界各国对农业进行保护和支持的

一条成功经验。随着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农业现

代化进程加快，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农村信用

合作，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的必然要求。

1 国境外农村金融服务与农村合作金融体制

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使农户能够获得资金上的帮

助，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国家鼓励和支持建立了专门

为农业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在农

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信用合作组织。世界上农业信用

合作社首先出现在德国，后来传布到各地。瑞典的互

助保险公司和农业信贷抵押会，被认为是瑞典合作社

的最早雏形。美国 1923年通过“农业信用法”并在农

部成立管理机构，推行信用合作，通过信贷活动实施、

调节和控制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和方向。在亚洲，日

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是通过农协或者农会开展

农村信用合作。从国境外农村金融体制看，无论是欧

美国家，还是东亚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在农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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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笔者在广泛搜集资料和

参与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制以及历史文化环境，从各国政府对农

村金融的支持逐步从参与金融活动转变为更加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阐述了中国发展和扶持

农村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勾画了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框架，并结合中国实际就发展农村合作金

融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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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Type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Shang Qiuhong

（PCAP, Beijing 100125)
Abstract: Farm house holds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in rural areas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loans. It becomes
the important limitation element of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system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condition of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by
widely resources coll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attitude change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s from
participating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converted to using more legal and economic policy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 the rural finance, to elaborate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and supporting the rural financial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outlined the framework of new typ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and finally offere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on how to develop the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in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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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下而上的合作金融网络化组织，成为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的基础。

1.1 日本的农村金融服务

日本主要依靠综合农协从事农村金融业务。其组

织体系分为 3个层次，在基层有农协合作金融部 3564

个，开办存贷款、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在县级有信用

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县信联）47个，本县范围内帮助

各农协合作金融部进行资金管理，组织农业信用资金

的结算、调剂和运用；在全国有农林中央金库，负责在

全国范围内对合作金融系统内资金进行融通调剂、清

算和合理运用。三级机构由下而上参股，均实行独立

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

1.2 韩国农协的金融服务

韩国农业协同组合是农民自愿组成的互助组织。

根据《农业协同组合法》，于1961 年在由原农业协同组

合和韩国农业银行合并组建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是

农业协同组合的中央机构。农协业务经营活动较为广

泛，如农业指导、农产品销售与加工、农业生产资料供

应、信贷、保险等等，但信贷业务始终是支撑农协的重

要基础。农协中央会信用部是全国农村金融中心，实

际充当了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角色。政府对农业发

放的低息政策性贷款，90%以上是通过中央会及各级

农协转贷给农民的。政府还在税收和利率上给予优

惠。在韩国，农民存款和贷款主要是依靠农业协同组

合的金融部门。目前，韩国农业协同组合银行在全国

已有 5000多个分支机构，遍布韩国农村，存款规模在

全国银行中排名靠前[2]。

1.3 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信用合作

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信用合作有 2种形式；一种是

通过农会信用部，履行信用合作功能，并联合组成农业

金融系统；另一种是 1964年成立的储蓄互助社，也视

为农业信用合作组织之一。该社从1973年的278社、

社员2万8千人、股金结余8500万新台币，到2000年发

展为353社、社员增至18万多人、股金结余157亿新台

币[3]。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虽然不大，但对促进农民

储蓄、活跃农村金融、促进生产有积极的贡献。储蓄互

助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宗旨、运行原则相似，区别是储蓄

互助社没有认股的规定，以社员的持续存款作为股金

和贷款资本[4]。

2 农村金融体系与信用合作的环境分析

世界各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基本上是依靠政府

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税或提

供再贷款业务等多方面支持。虽然欧美国家与亚洲国

家建立农村金融体系的背景还是有所区别，但是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支持逐步从参与金

融活动转变为更加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

2.1 农村金融体系与信用合作的自然人文环境

在欧美国家，农业信用合作是在政府支持下，强化

农场主在市场竞争中弱者地位的结果。在欧美国家，

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和程度较高，农场主的生产

规模相对比较大，生产活动往往需要通过合作完成；私

有制背景下农业生产者独立地位强，具有民间联合组

织生产和维护权利的传统。因此，农民合作意识和法

律意识较强，具备较好的自然人之间合作的基础。

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小。

美国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为190 hm2，日本农户的平

均规模为7.5 hm2，中国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只有0.5 hm2。

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对合作的

需求较少，形成了一种万事不求人“小而全”的观念，农

民的合作意识不强；而受历史传统因素影响，政府具有

较强的干预市场能力。鉴于农户的小规模性和政府的

强势作用，东亚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多的是在政府直接

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如日本农协是日本政府自上而下

推行的结果。日本全国农林中央金库在 1923年组建

初期，就是由日本政府和县信联共同出资，政府派人管

理，是一个半官半民机构。韩国政府1977年将原邮政

储蓄体系纳入农协，增加了农协为农户服务的资金来

源等。

许多国家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完全依赖政府支

持的农村金融体系是脆弱的，而且容易偏离它们的活

动中心。所以，政府逐步退出直接干预体系运行的做

法。现在，欧美国家政府一般只做宏观层面的“掌舵”，

而不干预操作层面的“划桨”，即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和

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美国政府主要提供立法、研究等

非政府机构不能提供的服务，组建和管理合作社以及

合作社外贸、金融、重组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主要通过

非政府组织提供，政府一般不干涉合作社的内部事

务。在日本，1959年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已全部偿还了

政府投资，变成了纯民办性的合作金融机构。这个机

构既较好地发挥了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服务的作

用，而且业务发展也很好。目前，日本农协的基层信用

合作社达 25097个，仅社员的存储金就达 759765亿日

元[2]。

2.2 农村金融体系与信用合作的政策环境

为了使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得到有效的金融支

持，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多数国家采

取了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并将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惠农金融业务委托给这些机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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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如日本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制定了扶持政策：如

将农副产品收购和其他政策性贷款委托农协合作金融

部发放和管理，农协合作金融部收取手续费；对农协合

作金融部发放的农贷给予利息补贴；免征农村合作金

融部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固定资产税；允许分红进入成

本；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

行优惠。此外，日本还建立了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机构，

对农协经营损失和债务进行补偿；建立有相互援助制

度和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等等。美国法律对主要与社员

进行交易的合作社免除公司所得税，一般农业合作社

平均只有工商企业纳税的1/3左右。

在政府扶持农业信用组织发展的同时，各国还普

遍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为社员提供贷款和多种形式

的服务。在欧盟各国，农业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占当

地市场份额的60%左右；在法国，通过合作社出口的谷

物占45%，鲜果占80%，肉类占35%，家禽占40%；在美

国，由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占44%，贷款占40%，加

工出口的农产品占80%[5]。

2.3 国境外的做法对建立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启

示

通过以上分析，国境外的经验和做法对中国有以

下启示。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资金和

政策支持。不仅在发展初期，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是必不可少的；在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仍然需要政府通

过法律手段和政策扶持。国外对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投

向都有相应的要求，机构之间分工合作，如政策性金融

主要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为农产品购销储备、农业机

械化、土地改良等特定经济目标服务；合作金融主要服

务于农户；商业金融为工商业服务；显然，它们的分工

协作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农业资金需求。中国的情况是

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以后，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

的竞争，加之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政府在提出为三农服

务要求的同时，实施主体和目标不明确，相应配套的支

持政策也不完善，对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要求很难

落实。

二是政府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是

“掌舵”，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积极发挥其引导、

支持、监督的作用，着重在立法、宣传、金融、信贷等方

面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解决市场不能解

决的共同问题，而不是强制性推动和事务性干涉。中

国以前办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地

方政府的干预过多，一些地方的基金会成了地方政府

官员的“小金库”。

三是社会力量和农民自己能够办好的事情要鼓励

和支持他们去办。中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所有商业性

金融机构都可以在农村吸储，并且不允许农民和民间

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开展活动。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资

金通过银行流向城市，使农村资金更加短缺。从各国

的做法看，农村金融服务有多种途径和服务方式。政

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对象不是像中国专门设立的政策

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而是鼓励和

支持民间资金和农民合作社等直接由农民参与的金融

组织发挥作用，让合作社社员在政府支持下自己解决

自己的问题。近几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快速发

展，政府在允许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的同时，要顺应

合作社发展的要求，为开展农村信用合作营造一个宽

松、有序的发展环境。

3 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框架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主要依靠农业银行

和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后,在商业化目

标的推动下,农业银行已经不是完全为农村和农民服

务；农村信用社1994年有独立核算和不独立核算的网

点 35万多个，到 2006年有 24万个农村基层信用站退

出了农村金融服务领域。一些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三

农”方面进行了产品创新等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和经

验，但企业的趋利性必然导致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和农

村微小企业开展信贷服务动力不足[1]。农村合作基金

会清理整顿以后，人们对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金融活

动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有点“一日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的感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在全国

范围内做了一个大型调查显示，有融入资金需求的农

户大概占 60%，他们也想从正规金融机构借，但是有

40%没有借到。即使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的农户，

1/3的农户表示贷款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6]。农村地

区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

出。

农民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民间借贷就

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课题组 2007—2008年对山东、山西和陕西 3个省

5个县调查的 241个有效样本中，60.17%的农户向亲

戚、朋友和私人放贷者借过钱。其中向亲戚借款的占

72.03%，向朋友或者熟人借款的占 20.28%，向私人放

贷者借款的占7.69%（如图1所示）[7]。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农民金融借贷主要还

是通过亲戚和朋友，这里固然有中国农村向亲戚、朋友

借钱不用付利息，借贷成本低的传统和影响，同时也反

映出农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去借“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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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8]，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

领域，突破了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政策规

定，给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图 2所示，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服务体系不能

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应当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

作用，继续完善政策性金融，积极拓展商业性金融，大

力扶持合作金融，鼓励引导民间资金服务三农，建立一

个相互配套、功能齐全、分工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这

个体系应当可以互相沟通，特别是农村微小金融机构

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融资等形式，增强为“三

农”服务的能力。由国家资助建立农业保险公司等政

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直接面向农村的商业性金融机构

如村镇银行，改变正规金融机构下不去的状况；大力扶

持发展合作金融，特别是引导和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

和农民资金合作社；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组织为三农

提供金融服务。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

将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4 大力扶持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为什么农户贷款难，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贷款额

度小，金融机构经营成本高，企业的趋利性必然选择效

益好的投资对象；二是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户经济薄

弱，难以提供抵押品或担保；三是农业受自然因素和环

境影响大，贷款风险高。借鉴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的经

验，除了政府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外，

还应该大力培育农村微小金融组织，尽快发展以民间

资本和农户为主体的合作金融组织，这是解决农户和

农村微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严重不足不可或缺的途

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创新农村金融

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和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9]。

2009年银监会和农业部联合发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开展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

的试点工作[10]。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

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

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

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意见》还要求，加

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

务，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

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

的投资环境[8]。

72.03%

20.28%

7.69%

向亲戚借款 向朋友或熟人借款 向放贷者借款

图1 农户非制度金融借贷渠道比较图

图2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框架图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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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农村农民已经组

织了各类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也已经起步发展。

当前，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建立健全合作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虽然中国

银监会已公布《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但这个章

程按照商业银行的管理办法管理农村资金互助社，存

在组建过程复杂、组建成本和操作成本高等问题。因

此，应该抓紧制定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实际的农村合作

金融法，这是发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首要问题。

（2）大力培育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近年来，随

着中央政策的引导鼓励，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降低，各种形式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正在迅速发展。

有的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配套扶持农村资金互助社

发展，这个做法值得推广。同时，国家应加强对农村资

金互助组织金融管理专业人才的人员培训，对直接服

务农户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民合作资金组织采取减

免营业税、免缴存款准备金等优惠政策措施，引导正规

金融机构支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帮助农民解决农村金

融服务市场缺失问题。

（3）注意防范风险，坚持勤俭办社。发展农村资金

互助是农村信用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是，农产品受市

场和自然环境双重制约，无论是市场行情变化，还是自

然灾害、动植物疫情影响，都可能导致贷款风险。推动

建立农业担保和和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村信贷资金

补偿机制，防范和减低农业信贷风险。

各类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

的现实条件下，对经营条件及其管理应有别于正规金

融机构，应坚持勤俭办社，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社员群

众监督，更好地发挥合作金融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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